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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系領域探索課程補助申請書
一、申請書
填表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學院名稱
	
	系所名稱
	

	課程名稱
	

	課程類別
	□學期式(18週)    □暑假/假日密集式

	學分數
	

	結合正規課程名稱/選課代號/必選修
	結合正規課程名稱：
選課代號：
必選修：

	新開課程/選課代號/必選修
	新開課程名稱：
選課代號：
必選修：

	授課教師
	系名稱/單位名稱
	教師姓名
	分機

	
	
	(主授老師)
	

	
	
	
	

	預計參與新生數
	

	主題說明與簡介

	學系領域主題
	本課程應至少涵蓋「二個學系領域主題」進行探索與教學，請列出擬探索的主題及相關說明。(EX:水食系以食品加工、食品檢驗為二個領域主題，並發展相關議題去探索該領域主題涵蓋的應用場域、基本原理、對應領域關鍵科目、學習模式及學職涯規劃等)
主題一：
說明：




主題二：
說明：





	課程目標
(請條列並對應預期成效)
	學生修習本門課程，應獲得什麼知識；教學目標需要可透過評估工具進行評量，目標訂定需包含「在何種情況下、評定標準及希望達成的目的」，並應產出學生大學四年學習進路地圖及自我能力養成計畫
EX:
主題領域:食品加工
說明:1.透過影片及小組討論(情況)，學生應能完成個人報告(評定標準)，產出大學四年學習進路地圖一份(目的)


	課程設計與規劃

	一、課程設計實施方式說明
請具體說明教師以何種實施方式進行課程，以達到學系領域探索之目的。(EX:課程採主題探索、專題討論、業師演講以及校外參訪等方式進行，引導學生產業接軌、思考專業領域及相關職能證照檢定……等等)


二、實施課程各週規劃
學系領域探索課程各週對應領域主題，及課程/活動規劃作法，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新增。
	[bookmark: _GoBack]日期
	領域主題
	課程/活動內容
	具體作法

	
	EX:食品加工
	EX:議題:食品加工技術探索
	EX:1.透過影片方式讓學生瞭解目前新型的加工技術與應用。
2.以小組為單位，針對老師提供的加工產品去做原物料及添加物的分析
3.小組討論:透過分組模式，讓同儕互相交流、學習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

	課程是否導入AI(選填)
	□是　　　　　　□否

	學生學習成效主要評量方式及比重
（學習成效的評估需對應課程目標及下述預期成效，並請具體說明評量工具）

	EX
	學生個人報告 10%

	1
	

	2
	

	3
	

	4
	

	5
	

	預期學習成效及學生學習具體產出成果
（應包含學生大學四年學習進路地圖及自我能力養成計畫）

	EX
	學生規劃產出大學四年學習進路地圖一份

	1
	

	2
	

	3
	

	4
	

	5
	

	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

	是否已繳交
	□是，會議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否，預計辦理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□其他（因故以其他學系會議取代通過，請敘明原因）
　會議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會議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其他資料
	(學習單、授課大綱等)


	申請人
	系主管
	學院院長

	
	
	


說明：
1、 授課方式：
1. A類學期式(18周)：詳列18週課程規劃
2. B類密集式：明列日期與時間
2、 授課時數：多位教師共同擔任同一課程教學時，以實際授課時數核算鐘點費。
3、 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

二、經費預算表
	業務費
	經費項目
	單價
	數量
	小計
	用途說明

	
	1
	講座鐘點費
-外聘
	2,000
	/節
	
	2,000元*____小時=_______元

	
	2
	講座鐘點費
-內聘
	1,000
	/節
	
	1,000元*____小時=_______元

	
	3
	工讀金
	183
	/時
	
	183元*____小時=______元

	
	4
	工讀金之勞保費
	
	
	
	試算網址：https://ohr.nkust.edu.tw/
敬請下載該年度勞健保試算表進行計算。

	
	5
	二代補充保費
	
	
	
	1.鐘點費補充保費:____*2.11%=______元
2.工讀費補充保費:____*2.11%=______元

	
	6
	租車費
	
	
	
	參訪時間、地點：

	
	7
	學生保險費
	
	
	
	核銷時請檢附保險單、保單內容與相關收據或發票。

	
	8
	交通費
	
	
	
	

	
	9
	膳宿費
	
	
	
	

	
	10
	印刷費
	
	
	
	核銷時需檢附印刷資料樣張。

	
	11
	材料費
	
	
	
	

	
	12
	雜支
	
	
	
	含執行相關雜項支出，包括文具、紙張、辦公用品…等。

	　總計：新台幣　　　萬　　　仟　　　佰　　　拾　　　元整


備註：
1.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
2.若欲核銷非上述所列項目，敬請來電/信確認。
3.申請課程應於規定期限內，檢附相關支出單據等文件完成核銷作業，若逾期未完成核銷作業，恕不受理。
4.經費動支核銷流程，請參酌本校主計室、教育部計畫之相關規定。
5.因故無法開課程班者，雖審查通過仍不予經費補助。
